
「典藏庫房的竊竊私語」展場木作採購需求規範說明書 

一、本案說明 

    本館於 115 年 5月 9日至 115 年 9月 6日於本館 101、102、103

展覽室辦理「典藏庫房的竊竊私語」展覽。101-103展覽室及雕塑大

廳預計將進行牆面、櫃體之施作，以順利呈現本展。 

二、需求內容 

    本案木作施作為本館 101-103 展覽室及雕塑大廳，空間需求規

格如下： 

一、主視覺牆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組合展示牆（含平面、曲面或造型牆）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施工前須現場放樣確認 

 

二、102 展場主題牆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施工前須現場放樣確認 

 

三、101 展場主題牆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施工前須現場放樣確認 

 



四、版權頁牆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供文字輸出使用）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表面不得有明顯接縫或不平整 

 

五、妙工俊陽／劉世芬作品牆(103)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須配合作品展示需求 

 

六、劉柏村作品牆(102)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含展示層板系統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展示構件 層板依設計圖配置，採隱藏式固定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及作品需求施作 

施工要求 層板須具承重能力並維持水平 

 

七、杜佩詩／林玉婷作品牆(102)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造型展示牆（含斜面或特殊角度）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須確保角度及結構穩定性 

 

八、袁廣鳴作品牆(102)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配合事項 預留設備或安裝空間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九、李屏宜／王雅慧作品牆(101)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須配合作品展示需求 

 

十、林純如作品牆(大廳) 

項目 規格 

牆體形式 木作展示牆 

結構 木作骨架＋夾板封板施作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配合作品展示需求調整 

 

十一、櫃體設計圖 1（展示台座） 

項目 規格 

櫃體形式 木作展示台座（模矩化設計） 

結構 木作箱體結構施作 

尺寸 依設計圖及作品尺寸調整 

高度 約 40cm 及 90cm 兩種高度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須確保結構穩定及承重安全 

 

十二、櫃體設計圖 2（展示櫃體） 

項目 規格 

櫃體形式 木作展示櫃體 

結構 木作骨架＋板材封板施作 

配合事項 須配合作品展示及設備需求預留空間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結構穩固，尺寸須配合作品及設備配置 

 

十三、投影機架（木作結構） 



項目 規格 

架體形式 木作平台或支撐架構 

結構 木作骨架施作 

尺寸 依設計圖及現場條件調整 

用途 提供投影設備安裝使用（不含設備） 

施工依據 依設計圖施作 

施工要求 須具承重能力並確保穩定性 

 

  



三、需求規格書效力範圍： 

本規格說明書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所列之各種展示需求為標案

之驗收標準，廠商必須達到此規範及標準。 

四、施作規範說明 

(1) 施工期限為民國 115 年 4月 24 日 8點 30 分至 115 年 4 月 28

日 17 點 30 分 (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2) 施工地點為本館 1樓 101-103 展覽場及雕塑大廳。 

(3) 得標廠商應於開展前完成木作收尾、展示構件調整及相關設

備安裝配合，並於佈展期間(4/29-5/11)派員進場支援現場

施作與調整作業。 

(4) 展場內不得攜帶食物與飲料,不得吸煙嚼檳榔,不得著拖鞋進

場。 

(5) 展場內不得使用鋸台及其他噪音過大之機具,噪音過大與否

由甲方判定,乙方需配合遷移工作場所。 

(6) 乙方每日施工時間需配合甲方上下班及午休時間(AM8:30-

12:00,PM1:30-5:30),每日進出廠需聯絡甲方承辦人員確認

工作進度，並填具施工進度表。 

(7) 施作之詳細尺寸需親至本館量製,估價單及附件不盡詳細之

處請依本館承辦人員指示。 

(8) 本案所有木作皆以不損壞本館建築本體為要。若需於展場內

裁切修改木料時，須鋪設木板或任何可以阻隔保護地毯及展

場地面之設施。 



(9) 為配合佈卸展日期,若乙方未能如期完工或驗收不合格需修

改重製,應提前告知甲方並聽從甲方安排夜間施工,乙方不得

因此要求增加契約價金。 

(10) 甲乙雙方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承審法院。 

(11) 有關木作裝潢所衍生之廢棄物,請乙方自行清運及清除。 

(12) 每日工作結束需與承辦人確定每日工作進度並簽名，此工作

進度表將作為日後優劣廠商評等依據。 

(13) 於卸貨平台施工之廠商，須將卸貨用升降機以帆布覆蓋，避

免木削損壞升降機。 

(14)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96年 4月 1日起禁止以鉻

化砷酸銅(簡稱 CAA)處理防腐木材。 

(15) 根據菸害防制法規定第二十五條，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或第

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禁菸場所吸菸，經依第十五條勸阻

而拒不合作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16) 施工期間於展場內除白開水外發現任何煙蒂及檳榔、飲品、

食物等，扣除契約價金仟分之 5，每日上限仟分之 20。 

 


